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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徽省明光市祥云矿业有限公司明光市邱郢建筑用花岗岩矿 10 万立

方米/年采矿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技术核查意见 

2021年 6月 8日，安徽省明光市祥云矿业有限公司在明光市组织召

开了《安徽省明光市祥云矿业有限公司明光市邱郢建筑用花岗岩矿 10万

立方米/年采矿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技术核查会；参加

会议的有安徽省明光市祥云矿业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安徽省公众监测

研究院有限公司（检测单位）、华唯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国家工程

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（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）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。会

议邀请 3名专家组成技术核查组（名单附后）。与会专家、代表在踏勘项

目现场的基础上，在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的介绍和验收调查

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调查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后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技

术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位于明光市自来桥镇白云寺村邱郢附近矿区面积矿区面积为：

0.0631km2,开采标高+85~+50m。项目建成后年开采加工 10 万方花岗岩，

环保投资 586.5 万元。 

2019 年 3 月中钢集团马鞍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安徽省

明光市祥云矿业有限公司明光市邱郢建筑用花岗岩矿 10 万立方米/年采

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；2019 年 3 月 29 日，明光市环境保护局以

明环评[2019]28 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。 

核查组认为，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和环评及批复内容总体一致，本项

目程序合法，手续齐全，满足竣工环保验收的要求。 

二、项目环评和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  

项目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，环保审批手续齐全。

同时建设单位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中

要求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基本落实，项目环保治理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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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行。 

核查组经核查认为，本项目总体地落实了环评和批复提出的各项要

求, “三同时”措施得到落实，符合建设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。 

三、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：  

安徽省公众监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-12 月 1 日组

织实施了现场监测（报告编号：QH2020110408）。 

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：常规监测因子PM10、TSP、SO2、NO2在各

监测点均未出现超标现象，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中二级标准。 

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：验收监测期间，破碎、筛分除尘设备排气筒

颗粒物排放浓度≤4.8mg/m3，排放速率≤0.180kg/h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

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表2排放限值要求。 

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：无组织排放监测颗粒物的最大监测浓度值为

0.467mg/m3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颗

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标准限值要求。 

废水监测结果：工业场地沉淀池、采场中水池处理后的废水水质各

项监测因子均能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4 中一

级标准限值要求。 

地下水监测结果：矿区附近四个自然村井水地下水环境质量较好，

各监测因子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Ⅲ类限值的要

求。 

土壤监测：露天采场和破碎站附近农田土壤监测结果表明，各监测

因子均能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15618-2018）要求。 

噪声监测结果：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破碎站工业场地厂界噪声监测

结果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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